
眉山市人民政府

关于同意撤回青神县 2013年第 1批乡镇

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的批复

眉府函〔2025〕27号

青神县人民政府：

你县《关于青神县 2013年第 1批乡镇建设用地撤回农用地

转用的请示》（青府〔2025〕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将《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青神县 2013年第 1

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》（眉府函〔2013〕73号）批文批

准范围位于青神县河坝子镇玉蟾寺村 2、4、5组 1.3190公顷农

用地（其中耕地 1.3110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080公顷）转用批

复予以撤回。眉府函〔2013〕73号批准范围内的其他地块予以

保留。

二、因撤回批文引发矛盾纠纷问题的排查与化解工作和因撤

回批文引发的债权、债务及法律后果由青神县人民政府承担，并

负责处置到位。同时，青神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耕地保护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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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强化耕地保护监管，落实耕地保护措施，确保撤回地块中

的耕地面积不减少，质量不降低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

稳定。

三、撤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青神县 2013年第 1批乡镇

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川府土〔2013〕619号）用地批文申请省政

府未批准的，本文件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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